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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5年5月9日以电话、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在陕西

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视频结合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

席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及全体高管列席了会议，经全体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推选李健董

事为本次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选

举程皓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截至目前，程皓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和聘任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同意调整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具体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李树海（召集人）、杨杰、田蔚、王金华、李

健、宁星华、段英（独立董事）

程皓（召集人）、杨杰、田蔚、王金华、李健、

宁星华、段英（独立董事）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段英（召集人、独立董事）、李树海、邵芳

贤

段英（召集人、独立董事）、程皓、邵芳贤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同意成立党委工作部（党委办

公室），主要负责公司党建、纪检、信访、企业文化、宣传等工作，并指导工会、共青团等工

作；同意成立人力资源部，主要负责薪酬绩效与福利、员工培训与发展、招聘与人力资源规

划、劳动关系、人事档案、领导干部管理等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的《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的《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的《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规定〉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的《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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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浙江省余姚市兰江街道谭家岭西路7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4,035,0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6512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429,327,533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的公司股份6,588,001股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22,739,53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方立锋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现场出席5人，通讯出席3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吴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朱春亚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07,415 99.9914 26,000 0.0080 1,600 0.000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07,415 99.9914 26,000 0.0080 1,600 0.0006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08,415 99.9917 26,000 0.0080 600 0.000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07,815 99.9916 26,000 0.0080 1,200 0.000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07,915 99.9916 26,000 0.0080 1,100 0.000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999,615 99.9890 31,000 0.0095 4,400 0.001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04,115 99.9904 26,000 0.0080 4,900 0.001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04,515 99.9905 26,000 0.0080 4,500 0.001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998,215 99.9886 31,000 0.0095 5,800 0.0019

10、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03,215 99.9901 26,000 0.0080 5,800 0.0019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05,015 99.9907 26,000 0.0080 4,000 0.0013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998,215 99.9886 31,000 0.0095 5,800 0.0019

1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998,215 99.9886 31,000 0.0095 5,800 0.0019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03,215 99.9901 26,300 0.0081 5,500 0.0018

15、议案名称：关于《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4,004,915 99.9907 26,000 0.0080 4,100 0.00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437,400 92.5126 31,000 6.5566 4,400 0.9308

7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441,900 93.4644 26,000 5.4991 4,900 1.0365

8

关于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

议案

442,300 93.5490 26,000 5.4991 4,500 0.9519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436,000 92.2165 31,000 6.5566 5,800 1.2269

1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441,000 93.2741 26,000 5.4991 5,800 1.2268

12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36,000 92.2165 31,000 6.5566 5,800 1.2269

13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36,000 92.2165 31,000 6.5566 5,800 1.2269

15

关于《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2025年-2027年）》

的议案

442,700 93.6336 26,000 5.4991 4,100 0.86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8、11、15为特殊表决事项，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6-10、12-13、15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

授权代表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李泽宇、朱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14� �证券简称：爱婴室 公告编号：2025-023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53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2 － 2025/5/23 2025/5/2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5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8,540,03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050,629.11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2 － 2025/5/23 2025/5/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施琼 、 莫锐强 、Partners� Group� Harmonious� Baby�

Limited、上海茂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戚继伟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

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253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253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2）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227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77元。 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

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

司股票的股东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的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该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227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

股人民币0.25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8470177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70� �证券简称：天玛智控 公告编号：2025-015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3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3 2025/5/26 2025/5/2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5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33,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2,89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3 2025/5/26 2025/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元智天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利智天玛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智贞天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智亨

天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

规定，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3元；

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33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由公司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97元。 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

惠政策， 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

司股票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9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4261737

特此公告。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126� � � �证券简称：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72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

发放日

Ａ股 2025/5/21 － 2025/5/22 2025/5/22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33,268,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7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99,952,96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

发放日

Ａ股 2025/5/21 － 2025/5/22 2025/5/2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的红利委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奇逊先生、王绪昭先生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

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

间）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2

元；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7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

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授予员工的股权激励限售股参照前述相关规定暂免征税， 待转让

股票时根据规定缴纳税额。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648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48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为0.72元，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2181064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92� � � � � �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25-020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一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

09:15-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09:15至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石花西路167号西九大厦十八楼会议室召开；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1人，代表股份176,628,3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3.78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11,099,7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7.53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 代表股份65,528,5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42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9人，代表股份8,214,0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03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685,4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65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股份5,528,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03％。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委派

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6,191,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5％； 反对22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 弃权

208,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1％。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2024年度工作述职，该事项不需审议。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6,191,0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4％； 反对22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 弃权

20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2％。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76,191,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5％； 反对22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 弃权

208,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1％。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6,191,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5％； 反对22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 弃权

208,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1％。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6,168,2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95％；反对4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4％；弃权19,

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53,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986％；反

对4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28％；弃权19,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6％。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6,186,8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0％；反对4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4％；弃权20,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6,183,2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80％；反对4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1％；弃权22,

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68,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812％；反

对4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12％；弃权22,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776％。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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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2 － 2025/5/23 2025/5/2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5年4月29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

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33,122,441

股，

扣除公司回购库存股份4,194,299股，即以328,928,142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

4.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41,439,101.06元（含税），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

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方案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

一业

务办理》之《第五号一一权益分派》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

每 股现金红利。同时，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股利分配，无送股或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发生变

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328,

928,142×0.43）÷333,122,441≈0.4246元/股。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4246）÷（1+0）=（前收盘价格-0.4246）

元 /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2 － 2025/5/23 2025/5/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不

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的有限售条件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

家 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43元。 待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44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 的，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10%，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387元；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3元。 持股

期限是指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

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38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

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

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

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38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 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4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825-6618269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